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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政规〔2020〕5 号

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▬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海沧区促进营利性服务业发展实施办法的通知

区直各办、局，各街道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海沧区促进营利性服务业发展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常务

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11 月 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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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沧区促进营利性服务业发展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快海沧营利性服务业发展，根据《厦门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厦府办〔2014〕196 号）、《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软

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意见》（厦府〔2018〕374 号）、《厦门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

（厦府办〔2018〕17 号）等精神，结合海沧区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对象为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，

包含:电信、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，互联网和相关服务，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，租赁和商务服务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。企业商事登

记地、纳税、统计均需归属海沧区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第三条 符合条件的海沧区营利性服务业企业除享受国家、

省、市扶持政策外，还可享受以下扶持政策：

（一）扶持企业做强做大

1.对新入统的企业（含新引进企业），且当年度营业收入较

前一年度增长10%及以上的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，单家企业仅

可享受一次。

2.对于规下转规上企业或已入统的存量企业，根据其当年增

幅，按照10%-30%（含）、30%-50%（含）、50%-100%（含）、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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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分档，分别按照其当年营收增量的2‰、4‰、8‰、1％予以

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，奖励金额采取阶梯式方法核算，即

30%（含）以下的营收增量部分按2‰、30%-50%（含）的按4‰、

50%-100%（含）的按8‰、100%以上的按1％核算。

3.对于规下转规上企业或已入统的存量企业，对年营收收入

首次突破 1 亿元（含）、2 亿元（含）、3 亿元（含）、4 亿元（含）、

5 亿元及以上的企业，分别按其当年营收的 2‰给予奖励，每次

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4.对于无基数的新入统企业或区外转入且入统年份营收增

幅大于10%的企业，根据入统年份营收规模，对达到5000万元、1

亿元、2亿元、3亿元、4亿元以上的，分别给予10万、20万、40

万、60万元、8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二）运营费用补贴

对在我区新入统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，自入统年份起3年内,

且营收实现正增长，给予水电、物业管理、网络通讯等方面费用

的全额补贴，每年享受补贴面积不超过1000平米，每年每平米合

计补贴费用不超过180元。

（三）鼓励企业拓展业务

在我区入统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，为我市其他规上企业提供

服务，促进其完善供应链环节，或提升智能制造、信息化、自动

化、节能环保等水平的，根据实际发生金额的 10%给予奖励，每

家企业每年奖励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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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企业如同时符合本办法、海沧区政府其他扶持政策

的扶持条款，可选择适用的条款，就高不重复享受。对获得上级

部门扶持资金的企业，如上级扶持资金包含区级承担部分的，不

重复享受。

第五条 对拉动我区营利性服务业增长起到决定作用的企

业，可按照一事一议方式，给予特别扶持。

第六条 本办法所兑现的奖励均不超过企业当年所缴纳的

所得税及增值税区级留成部分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海沧区发改局负责解释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2020年12月9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2年

12月31日；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9日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参

照执行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抄送：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协 。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9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